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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也给法律带来了极大地挑战，“机器学习生成”技术的出现，更是对文学、

艺术领域产生巨大冲击。激变的时代呼吁创新的制度，当前应该立足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背景下，

将人工智能当作人类的工具，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生成”模式下的生成物视为人类的特殊智力成果，

在邻接权制度和不正当竞争制度都无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给予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以现有著作权制度为

基础，结合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特殊性构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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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has also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law. The emergence of “machine learning generation” technology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era of drastic changes calls for innovative systems. Currently,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weak AI era, we should regard AI as a tool for human beings and con-
sider the products created by AI’s “machine learning generation” mode as special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of human beings. Given that neither the neighboring rights system nor the unfair 
competi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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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a copyright protection syste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products based on the ex-
isting copyright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n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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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界定 

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并无统一定论，对于其生成物更是有不同的命名，有学者称之为“人工智

能创造物”，此说法有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之嫌，还有学者称之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此说法也

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认为人工智能产出物为“作品”，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一词则更为贴切，也

更为客观。 
注意，本文所讨论的人工智能生成物限于机器自主学习模式下的生成物，并非基于预设规则路径生

成的生成物。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究竟为何？其权利主体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笔者所持观

点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为特殊的智力成果，其权利主体是使用者、投资者或者合同约定的人类。诚然科技

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但是仍然需要将目光聚焦到现实所处的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当

代并非传闻那样神乎其神，当前社会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距离人工智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智

慧发展到与人类齐平的时代还相当遥远。目前我们应当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对于人工智能

地控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权益，激励发展鼓励创新，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 

1.1.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以认定为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其保护的客体为作品，而构成作品需满足如下条件：具有独创性；能够以有形形

式复制；属于人类的智力成果。而美国在《版权法》中也规定著作权保护需要满足三个要素：固定于有

形载体、独创性以及作者作品。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于著作权保客体的认定具有较大相似性。

基于此，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构成作品探讨，也应从这三个要素入手。 

1.1.1. 独创性 
独创性是构成作品的最重要特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威解释，作品须具有独创性，即“作品是

作者自己的创作，完全不是或基本不是从另一部作品抄袭来的”。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要由

机器人独立完成，即构成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1]。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著作权法仅保护表达，不

保护思想。人工智能经过自主学习，将各项数据通过神经网络重组、排列出来最终形成的成果，与业已

存在的人类创作作品确实存在差别，满足客观表达形式上的独创性。在 2019 年版权热点案件——“菲林

诉百度案”1中，法院也认定菲林律师事务利用“威科先行库”软件经过设置生成的图文分析报告外在表

现具有独创性，最终败诉，只是因为人工智能不符合著作权对于主体的规定。 

1.1.2. 有形复制 
当人们阅读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2时，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谁能分辨出这些诗歌是出于人工智

Open Access

 

 

1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民事判决书。 
2《阳光失了玻璃窗》为 2 0 1 7 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人工智能小冰创作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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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手”？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读者肉眼无法分辨出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就是说，人工

智能生成物与人类作品几乎并无二致，《阳光失了玻璃窗》可以记录在电子产品里，可以复印在纸张上，

还可以经过朗诵、吟唱成为视听作品，可见，人工智能生成物完全满足可以有形复制这项特点。 

1.1.3. 人类智力成果 
人工智能生成物到底是属于人工智能的智力成果还是人类的智力成果呢？了解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

成过程就会发现，人工智能仅仅是是人类的工具，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仍然是基于人类地控制之下。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包括人类先前智力投入过程和算法自动生成过程，人类先前创作行为在算法

自动生成中会得以延续，所以应当做整体性评价[2]。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生成之前，是由研发者设计的

人工智能程序，研发人员对系统进行充分地数据输入，然后设计算法模式对其训练，最终系统能够根据

指令自动生成。在先前的创造性行为，以及算法自动生成之前地指令输入，都包含着研发人员和使用人

员的情感判断和价值选择。归根到底，应当要正视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的强悍控制作用。人工智能生成

物是人利用智能化工具产生的成果，仍然属于人的智力成果范畴[3]。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生成物与其他业已存在的作品存在差别，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让人难以区分；可

以承载于数字、纸质媒介上复制传播；还是人机交互下的人类智力成果，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主

体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机器自主学习模式下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为作

品。 

1.2.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确定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利益涉及主体具有多元性，各方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所起作用又不尽相同，

所以要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一个合理的权利分配方案。传统的著作权归属原则是“以作者所有为原则，

以特殊规定为补充，以合同约定为例外”。人工智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也可参照传统原则，并充分考虑对

作品的贡献程度、创作意志体现、著作权立法目的、利益平衡等要素。 

1.2.1.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以使用者所有为原则 
首先，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重大贡献，因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是以使用

者输入指令和要求为条件，如果没有使用者的条件输入，便不会出现人工智能生成物。虽然人工智能的

研发者创造了人工智能，貌似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出现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需要分清楚“生

产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生产”是不同的概念。研发者可以基于完成了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取得应有

的权利。其次，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相较于研发者与投资者更加具有创作的主观意愿，不言而喻，人工智

能生成物是基于使用者根据自身目的和意愿通过算法自动生成，包含了使用者的情感和意志。最后，将

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更加符合著作权鼓励创作和传播的立法目的。 

1.2.2.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以投资者所有为补充 
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为人工智能的研发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基于利益平衡和公平原则理应对其进

行保障。我国著作权法根据投资原则，规定了特殊的归属规则，例如法人作品、职务作品的归属规则。

因此在实践中应当灵活运用这些规则，去保障人工智能投资者的利益。例如，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主要是

是基于公司(人工智能投资者)意志，依靠公司的资金或技术，完成的人工智能“创作”，那么根据法律的

规定，这项人工智能“作品”应当属于法人作品，其权利享有者与义务承担者应当是法人，即人工智能

的投资者。 

1.2.3.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以合同约定为例外 
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部门的法律，当然应当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如果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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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者等多方主体之间对于著作权的归属有特殊约定，应当认可契约的规定。因为各方主体是市场的参

与者，私下进行约定能够符合自身的价值追求也更有效率。并且在发生纠纷时，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减轻实践中人工智能生成物确权复杂性造成的司法负担。 

2.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在实践中，对人工智能生成物采用何种制度保护存在争论。有的学者主张采用邻接权制度保护，有

的学者主张利用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保护，也有的学者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狭义)制度保护。

笔者赞成最后一种观点，首先，由于以上已经论证了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作品，那么就不适用邻接权制

度。其次，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市场经营领域，那么会带来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不全面的问题。最后，

著作权的保护更加会激法人工智能使用者、投资者等主体的创作动力，促进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发展。 

2.1. 邻接权规制失灵 

邻接权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自己传播作品过程中所创造之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4]。之所

以会产生邻接权这种著作权的“相关权利”是因为有些非物质劳动成果不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不能够受

到狭义的著作权保护但是又具有保护价值。由此，需要邻接权保护的劳动成果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

劳动成果不构成作品；第二，劳动成果有价值；第三，劳动成果凝聚了创造人的智慧和心血，具有传播

价值，需要保护传播者的利益。 
很显然，人工智能生成物满足第二点、第三点，但是不满足第一点，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

构成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并且我国的邻接权制度并没有与人工智能生成物相类似的客体类型，又未提供

兜底规则以应对技术发展对不构成作品但具有传播价值的无形财产进行保护，因此采用邻接权制度保护

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合理性。 

2.2.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足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专门法之间存在着平行保护关系，二者是互相辅助的“附加保护”

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稳定市场相关竞争秩序的功能，知识产权专门法具有救济市场经营者主体合

法权益的功能。有学者主张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障，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单靠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障不具有全面性。 
在市场竞争中，发生竞争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不正当传播、交易的情形，权

利人当然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维权，但是，倘若侵害权利人权益的行为并非发生在生产经营领

域呢？此时就出现了法律缺位的窘境。需要强调，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人寻求不正当竞争制度救济的

前提是与侵权人存在竞争经营关系，而对于非竞争关系的使用行为，则无法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制度进行

规制。因此采用不正当竞争制度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制度不具有有效性。 

2.3. 基于激励理论 

著作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激励理论，著作权重点保护的不是作品，而是著作权人的各项权益。

人工智能系统从研发设计，到训练投入使用，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对于特意投资研发特定

功能人工智能的投资人来说，其生成物的价值远大于人工智能本身[5]。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作品的构成

特征，又与人类的作品难以区分。在没有法律对其进行保护的情况下，就会有投机取巧者钻法律漏洞，

对其不正当抄袭、传播、交易。这样会给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投资者、使用者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人

工智能投资者会谨慎投资，在没有雄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人工智能难以取得发展。所以，完善人工智

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有利于激励投资者，从而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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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制度构建 

从现实考量，运用著作权制度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保护更加具有有效性，也更加能够激励科技创

新与经济发展，维护多元主体利益。但是，在选择适用我国现行著作权规范的同时，有必要根据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特殊性建构其特色保护制度，进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制度体系。 

3.1. 一般保护制度 

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作品的构成特征，具有独创性，包含人类的意志、情感、价值选择。那么人工

智能生成物应该与人类作品享有相同的权利保障内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人享有财产权利、人身权

利。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人享有发表权、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当人工智能生成物

符合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委托作品、合作作品著作权的特殊类型时，也可以直接适用现行的著作权的

法律规范。 

3.2. 特殊保护制度 

3.2.1. 署名制度 
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强制署名制度。这里的署名是指需要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上注明此为“人工智能

生成”，这是为了维护公众知情权以及维护版权市场竞争秩序。著作法对于署名与否是赋予著作权人的

一项权利，但是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创作效率高、质量普遍较低的特征，为了保护普通创作者的利益，

我们需要对其赋予此项强制义务。2019 年我国公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

运营者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合成新闻、评论等信息，应以明显方式标明‘合成’字样。”

这项规定就是为了通过披露人工智能生成的新闻的来源，以此缓解公共风险和社会对于新闻媒体与政府

机关的信任危机。强制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物需要注明“人工智能生成”字样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此项

义务不会较大增加相关主体的负担，还有利于增加人工智能的市场宣传，对于市场运行和文艺、科技领

域都具有积极作用。 

3.2.2. 保护期限 
人工智能的生成速度很显然快于人类创作作品的速度，但所蕴含的思想深度和感想浓度远不及人类。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就不能与普通创作者著作权保护期限等同。有学者建议将人

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保护期限缩短为作者有生之年[6]。有学者建议人工智能得著作权保护期限参照邻

接权的保护期限。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可以参考我国邻接权中

版式设计权的保护期限，即 10 年，自作品首次完成后第 10 年的 12 月 31 日。互联网时代，信息数据更

新迭代速度较快，信息数据的变化会影响算法模式最后的产出结果，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过时”也比

普通创作者更加迅速，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赋予太长时间的保护期意义不大，也不利于信息数据共

享。 

3.2.3. 法定许可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快，生成结果效率高，并且人工智能所运用的数据信息相较于人类的大脑更

加即时、更加全面。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对人工智能生成物采用法定许可制度。也就是说，在特殊的情形

下，第三人可以在不征询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使用该人工智能生成物，但支付合理的报酬即可。 
对人工智能生成物适用法定许可制度，不仅有利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市场宣传，更加便捷了知识的

运用流通，互联网时代，信息不断流动，才会不断创造价值。为了让人工智能生成物法定许可制度得以

落实，还应当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强制登记制度。鉴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客观表现形式上与普通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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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并无不同，所以需要建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登记制度，以此促进法定许可制度的落实。建立人工

智能生成物登记制度，与法定许可制度相辅相成，能最大程度实现人类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再利用。 

4. 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飞速发展对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造成冲击，本文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属于作品

范畴，但是并不主张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地位。由于邻接权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都无法对人工

智能生成物进行有效规制，本文认为可以将其纳入著作权制度予以保护，并且基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更新

快，产出质量低等特点，对其设计特殊的规范，并由此建立一个完整的人工智能著作权保护制度。 
但本文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特殊制度构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今后可以立足于实践，

检验例如署名制度特殊保护制度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以及改进或补充相关规则，以期能够完善人工智能

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人工智能业已成为全球产业革命的着力点，在面对一片“新蓝海”的同时我

们不能有所懈怠，要坚持法治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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